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更名公告

鉴于新华富时指数系列的编制机构新华富时指数公司的股东富时集团已正式宣布成为新华富时

指数的全资股东，其编制的新华富时指数系列已正式更名为富时中国指数系列。富时中国指数系列还

将把富时全球指数的准则和运行规范应用于指数中。针对上述变更，新华富时指数公司全资股东富时

集团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公告。

因此，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的规定，拟将公司旗下采用新华富时

A200

指数（或

"

新华富时

200

指数

"

）和新华富时

600

成长

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涉及部分进行相应变更：

1

、将《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中

"

十七、基金的投资

""

（五）业绩比较基

准

"

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

"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富时中国

A200

指数

×80%＋

同业存款利

率

×20%

。

"

2

、将《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中

"

十七、基金的投资

""

（五）业绩比

较基准

"

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

"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富时中国

A200

指数

×80%＋

中国债券

总指数

×20%

。

"

3

、将《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

"

十一、基金的投资

""

七、业绩比较基准

"

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

"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

富时中国

A600

成长指数

×80%＋

同业存款利

率

×20%

。

"

此次修改同时对各基金合同中涉及

"

新华富时

A200

指数

"

和

"

新华富时

200

指数

"

的文字表述对应

变更为

"

富时中国

A200

指数

"

；

"

新华富时

600

成长指数

"

的文字表述对应变更为

"

富时中国

A600

成长

指数

"

。基金管理人并将在更新各只基金招募说明书时对招募说明书中相应内容进行及时更新。

以上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事宜分别取得各基金托管人的同意，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变更内

容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中信银行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起，开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的转换业务，具体

公告如下。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1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4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5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6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7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银行将持有的以上基金份额，全额或部分转换为另一基

金。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二、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划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88 606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8

银行网址：

bank.ecitic.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

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1-03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应参

与表决人数为

5

人，实际表决人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澧支行申请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短期

贷款人民币

1700

万元，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位于德山开发区老码头居委会的土地和房产为

其提供抵押担保。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决定将此担保事项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1-04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1700

万元；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7648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23513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关于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澧支行申请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短期

贷款人民币

1700

万元，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位于德山开发区老码头居委会的土地和房产为

其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表决情

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地点：常德市德山开发区德山北路

155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壹亿元整；法定代表人：吴远海；经营范围是：植物油脂油料收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购；生产

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粮油机械及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

销售；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75,582,744.01

元，负债

为

130,246,135.13

元，所有者权益为

45,336,608.88

元，营业收入为

286,481,929.51

元，净利润为

3,285,

303.84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54,914,517.79

元。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对湖南金健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的调查，我们认为湖南金健植物油有

限责任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为其担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风

险。

鉴于此次担保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3479363.39%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235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42.84%

；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

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11280

万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将此担保事项提

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项担保事项完成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 235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

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42.84%

。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四十次会议决议。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3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高华证券为嘉实增长混合等五只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华证券”）签署的开放式

基金代销协议：高华证券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营业网点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

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１－１８０６

室、

１８２６－１８３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０４７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００２

联系人：王楠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７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ｓｌ．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７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以及《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多利优先 多利进取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３２ １５００３３

注：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交易代码为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简称、代码。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２

，

１５８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

，

３３９

，

５７４

，

０９２．９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３６

，

０１５．７２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３３９

，

５７４

，

０９２．９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３６

，

０１５．７２

合计

２

，

３４０

，

２１０

，

１０８．６８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注：（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

产中支付。（

２

）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

２

，

３０５

，

５００

，

４４３．６８

份（含场外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３３

，

３５０．７２

份），场内认购确认为

３４

，

７０９

，

６６５．００

份（含场内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

，

６６５．００

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根据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嘉实多利分级债券

（基金代码：

１６０７１８

）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

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

人互联网网站公告。

（

２

）投资人场内认购所得的份额，将按

８∶２

的基金份额配比分拆为嘉实多利优先份额与嘉实多利进

取份额。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认购所得的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基金份额场内份额的分拆，由基金管理

人委托注册登记机构进行，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

（

３

）嘉实多利优先份额与嘉实多利进取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在确定上市交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嘉实多利优先

份额与嘉实多利进取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

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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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书面通知各位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

审议事项的前提下，以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１１

张，

实际收回表决票

１０

张，独立董事陈献政先生因在外无法联系，缺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１

、 关于天源燃气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

ＬＮＧ

加气站项目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与新疆洪通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疆石河

子天富天源

ＬＮＧ

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ＬＮＧ

公司”，具体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ＬＮＧ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源燃气公司出资

６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新疆洪通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

３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５％

。

ＬＮＧ

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

ＬＮＧ

（液化天然气）车用天然

气加气站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具体请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

董事刘三军先生认为本议案所述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放弃本议案表决。

２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本次会议采用网络投票

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请详见公司《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于雳女士表示因其已提出辞职，放弃对本次董事会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２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４２

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

召开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石河子红星路

５４

号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３

时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

１－８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３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９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４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１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

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三）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新疆石河子市红星路

５４

号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联系办法

邮政编码：

８３２００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３－２９０１１２８

传 真：

０９９３－２９０４３７１

联系人 ：谢 炜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０９

；

投票简称：天富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

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

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８

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２．０２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０６

２．７

限售期

２．０７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９．００

（

３

）在“表决意见”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天富热电”的投资者，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票、

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３

股 弃权

（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天富热电”的投资者，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个议案《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其申报流程分别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５０９

天富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弃权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

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

议，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

案投票，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子议案的投票

表决为准。

（

５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五、注意事项

１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２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３

、股东参会回执及授权委托书附后。

六、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４２

次会议决议》；

２

、《新疆天富热电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４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５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６

、《董事会议事规则》。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

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天富热电”股票 股，拟参加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及时间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 发行数量

（

５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６

）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７

） 限售期

（

８

） 上市地点

（

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０

）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

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 � � � � � �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３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新疆石河子天富天源

ＬＮＧ

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ＬＮＧ

公司”，具体

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

６５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６５％

，新疆洪通燃气有限公司出资

３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５％

，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天然气气源存在上调价格可能，会造成经营成本增加；同时面临新捷燃

气、广汇股份等市场先行公司的竞争。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燃气”，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份）是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

２

、天源燃气与新疆洪通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通公司”）经过充分交流与沟通，愿就双方的优势

互补形成合作关系，共同成立“新疆石河子天富天源

ＬＮＧ

供应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ＬＮＧ

公

司”，具体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分，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天源燃气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

ＬＮＧ

加气站项目的议案》。

３

、

ＬＮＧ

是英语液化天然气（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的缩写。

４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上述

ＬＮＧ

公司拟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天源燃气出资

６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５％

，洪通公司出

资

３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５％

，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ＬＮＧ

公司主要从事：车用

ＬＮＧ

加气站的建设和运营。（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三、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家对大气污染的不断重视，以及国家治理污染考核制度的建立，各级政府均加大了对大气污

染的治理力度。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城市大气环境污染

６０％

来自机动车辆的尾气排放，公路路网的大气环

境污染

１００％

来自机动车辆，而车用

ＬＮＧ

产业属新兴环保能源，可大量减排大气污染物，与燃油汽车相

比，燃气汽车尾气排放中的污染物：一氧化碳减少

９７％

、碳氢化合物减少

７２％

、氮氧化合物减少

６０％

、导

致人体呼吸道疾病及癌症的苯、铅、粉尘减少

１００％

。近年来，车用天然气发动机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ＬＮＧ

天然气发动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公交汽车和载重汽车。因此，大力发展车用

ＬＮＧ

市场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

另外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成品油价一再攀升，天然气与成品油差价不断拉大，同时公路运费不

断走低，运输市场为节约成本，寻找新的价格较低能源已成为必然。

上述

ＬＮＧ

公司的设立顺应了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的需求，兼顾社会效益和公司利益，可拓展本公司

经营项目，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

益。

四、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不能随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若

ＬＮＧ

批发价格上涨而终端销售价格

不能及时调整，则

ＬＮＧ

加气站项目利润较低，回收期较长，对本项目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近年来油气企业

不断造势，要求提高天然气供应价格，因此存在因批发环节涨价造成批零差过低，影响项目效益的风险。

近年来，广汇股份公司、新捷燃气公司利用其资源优势，正加紧在新疆区内建设

ＬＮＧ

及

ＣＮＧ

加气站

网络，我公司

ＬＮＧ

加气站项目面临市场先行者的竞争。

五、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４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最新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兵团国资委”）核发的“兵国资

发【

２０１１

】

３５

号”《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股票批复》。兵团国资委同意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亿股，其中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公司提出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中以现

金认购股票的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４

、外资持股

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１５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１５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５

、高管股份

－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９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咨询联系人： 邱泽琪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５０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０１３５０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５５００１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

，

５４２．００

份额级别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信诚货币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９９３

，

３３５

，

６８３．３１ ２

，

０１６

，

７７５

，

６０６．００ ３

，

０１０

，

１１１

，

２８９．３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６

，

５５１．３６ ７６

，

５４５．４４ １４３

，

０９６．８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９９３

，

３３５

，

６８３．３１ ２

，

０１６

，

７７５

，

６０６．００ ３

，

０１０

，

１１１

，

２８９．３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６

，

５５１．３６ ７６

，

５４５．４４ １４３

，

０９６．８０

合计

９９３

，

４０２

，

２３４．６７ ２

，

０１６

，

８５２

，

１５１．４４ ３

，

０１０

，

２５４

，

３８６．１１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

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

认结果为准。投资人应按照具体销售机构销售网点的有关规定，及时查询交易确认情况。投资人也可以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和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

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

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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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本公司股改方案并出具保荐

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

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11-015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落实公司与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资公司

"

），与山东绿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绿城

"

）共同投资

设立项目公司

--

山东高速绿城莱芜雪野湖开发有限公司从事公司雪野湖项目开发，其中投资公司出资

2550

万元，持股

51%

；山东绿城出资

2450

万元，持股

49%

。

日前，山东高速绿城莱芜雪野湖开发有限公司经莱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具体注册情况如

下：

名 称：山东高速绿城莱芜雪野湖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防汛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化冰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房屋出租；建设工程监理；建筑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

作、发布；建筑材料、花卉、苗木的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旅游景点开发；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箹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2010-014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和

2011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撤消

"

长沙兴民钢圈有

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

并投资建设

"

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

的议

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与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崇阳县人民政府

"

）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签

署了《投资项目合同》。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咸宁兴民钢

圈

"

）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崇阳县位于鄂东南，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东接通山，南邻江西修水，西毗通城、湖南临湘，北界

咸安、赤壁。崇阳县地处长江经济开发带和

106

国道交汇区，武汉、长沙、

�

南昌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地

带。现辖

8

镇

4

乡，县境总面积

1968

平方公里，人口

47

万。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2

、项目用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杭瑞高速公路崇阳县城出口连接线与

106

国道交界处。项目占地面

积

459.2

亩。该宗土地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崇阳县人民政府最迟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将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给咸宁兴民钢圈，最迟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将实现

"

七通一平

"

（七通即通电、

通水、通气、通讯、通宽带网、通有线电视、通排水设施至厂区围墙内）的土地交付给咸宁兴民钢圈。先期

平整

350

亩土地，于

2011

年

5

月底平整完毕，并实现

"

七通

"

，剩余

109.2

亩土地于

2011

年

9

月底平整

完毕。

3

、项目主要内容：总投资

70076

万元，项目占地面积

459.2

亩（以实际测量为准），主要生产高强度

轻型钢制车轮系列产品。建设期为

1.5

年，由

2011

年

2

月到

2012

年

7

月底。建成投产后形成年产

1000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的生产能力。

4

、税费优惠待遇：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崇阳县人民政府提供给咸宁兴民钢圈一定的相关优惠政

策。

5

、其他约定

（

1

）咸宁兴民钢圈完全建成后，厂区内厂房、宿舍楼、办公楼、道路等建设用地不得少于征地面积的

75%

。

（

2

）咸宁兴民钢圈自崇阳县人民政府交付土地使用证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必须开工建设，并在取

得土地使用证后

12

个月内年产

500

万件生产线建成投产。

6

、违约责任：

公司在建设期内未达到约定投资规模，崇阳县人民政府有权取消给予咸宁兴民钢圈的各项优惠政

策。

崇阳县人民政府未按照本协议规定提供优惠政策及相关服务，公司及咸宁兴民钢圈可向崇阳县人

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在提出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仍未得到合理解决，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并取消一切投

资计划。当公司解除协议时，崇阳县人民政府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公司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并支付

已投入的项目建设资金；赔偿公司及咸宁兴民钢圈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和因未能享受到优

惠政策而多支出的各项税费。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协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